《江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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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提高我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预防、减少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实施）；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4.《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5.《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
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7.《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0年7月1日实施）；
8.《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12月29日实施）；
9.《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粤府办〔2012〕77号）；
10.《广东省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工作规范（试行）》；
11.《广东省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12.《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2017修订）》；
13.《江门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3年本）及其实施手册。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核与辐射污染事件、水上溢油事件、船舶污染事件、赤潮灾害事件、生物物种安全事件以及重污染天气等的应对工作，适用其相应的预案。
四、主要内容
（一）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个级别。
（二）组织指挥体系
1、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应对处置工作。市应急指挥部由分管市领导任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任副总指挥。
2、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为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应对日常工作机构，由市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牵头协调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组织实施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监测、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工作；指导协调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警工作。
3、基层单位环境应急职责
各市（区）政府设立本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和参与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事件发生地的市（区）、镇（街道）应立即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到达事发现场开展人员救护、隔离现场和危险物品转移等前期应急处置工作。
（三）应急响应
响应分级：严重程度由高到低分四级，分别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响应措施：调查研判、制定现场处置方案、控制环境污染、环境应急监测、救援队伍物资调用、救护转运伤员、组织群众污染防护、舆论应对等。
后期处置：损害评估、善后处置、调查处理。
（四）应急保障
人力保障，物质与资金保障，医疗、运输、通信保障以及区域协作等。
五、术语解释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公共秩序，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一般是因事故或意外性事件等因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危害或威胁的紧急情况。
六、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七、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3年印发的《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江府办〔2013〕53号）自即日起废止。
